
·投稿须知·关于我们 

前沿话题 | 专题研究 | 青年与青年工作研究 | 少儿与少儿工作研究 | 青少年法律研究 | 资讯库 | 论文库 | 数据库 | 专家库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 | 《中国青年研究》 | 《少年儿童研究》 | 《中国青运史辑刊》 | 家庭教育与培训认证 

您的位置：首页 >> 青年与青年工作研究 >> 专题研讨  

立法——国外互联网管理经验之一  

作者：王雪飞、张一农、秦军 | 最后更新：2008-8-9  

  

各国在互联网立法上主要有以下五个主要特点： 

1．互联网管理主要依靠现有法规 

有关部门对世界42个国家的相关调查表明大约33%的国家正在制定有关互联网的法规，而70%的国家

在修改原有的法规以适应互联网的发展。其实从根本上说，网络所带来的绝大多数法律问题涉及到各个

法律部门，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各部门法律自身的完善来完成，而没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法

律部门。 

举例来说，英国非常强调依靠现有的法规，如刑法、猥亵物出版法及公共秩序法等。英国电信管制

的法律基础主要是1984年的《英国电信法》和1998年的《竞争法案》，这是两部基于市场准入和反垄断

考量的法律。在此基础上，对互联网进行管理的法律，既有传统法规中的相关条文，如刑法中猥亵内容

的相关立法以及种族主义内容的相关立法，又有专门的信息通信方面的法案，如《通信监控权法案》、

《调查权法案》等。 

再如，法国管理互联网主要也是利用社会原有的法制基础。法国的民法和商法比较完备，有些只需

移植或借用到互联网领域就可以了，而有些则要建立新法规。 

2．立法保证国家安全成为互联网管理的重中之重 

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前面我们提到美国在互联网内容的管制模式是最宽松的，但是当互联网触及

国家安全时，政府将依法拥有“特殊”的权利。 

“9·11”事件后，在反恐高于一切的方针下，被看作特殊时期互联网管理主要法律依据的：一是

“9·11”6周后颁布的《爱国法》，二是布什总统于2002年11月签署的《国土安全法》。这两部法都大

大加强了对美国国内机构与人士的情报侦察，这在以前是不允许的。政府和执法机构根据《爱国法》获

得了很大授权。政府或执法机构调查人员可大范围地截取嫌疑人的电话通话内容或互联网通信内容，还

可秘密要求网络和电信服务商提供客户详细信息。 

《国土安全法》对互联网的监控更为严密。法案增加了有关监控互联网和惩治黑客等条款，在此情

形下，服务商信誉和客户机密只能让位于国家安全。 

3．各国普遍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 

各国普遍高度重视互联网上色情、暴力等不良内容对未成年人的侵害。为此，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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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专门的在线法律或采用保护未成年人的普遍性法律进行管制（见下表）。 

 

表1：主要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立法情况一览表 

 

4．一些国家对互联网内容实行强制管理 

在打击不良信息方面，德国是全球第一个制定互联网成文法的国家，该政府于1997年提出《信息与

通信服务法》，此法为综合性的法案，用来解决经由互联网传输的违法内容，包括猥亵、色情、恶意言

论、谣言、反犹太人等宣扬种族主义的言论，更严格规范了有关纳粹的言论思想与图片等相关信息。 

新加坡是主张政府必须强制介入互联网内容管理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根据广播法颁布了《互联网行

为准则》（Internet Code of Practice）与产业标准，由信息通信发展局（IDA）管理，最初检查的重

点是对青少年有害的色情信息。《互联网行为准则》明确规定：“禁止那些与公众利益、公共道德、公

共秩序、公共安全和国家团结相违背的内容。”同时，传统的《诽谤法》、《煽动法》、《维护宗教融

合法案》等相关内容也适用于互联网管理，任何危害国家安全或防卫的内容都禁止在互联网上交流。 

另外，韩国、法国等也都设立了法律对互联网上的内容进行限制。 

5．反垃圾邮件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 

面对垃圾邮件给全球经济带来越来越大的损失，各国也纷纷对反垃圾邮件进行立法。比如美国和日

本都颁布了《反垃圾邮件法》；欧盟颁布了《隐私和电信指令》，重点打击垃圾信息；澳大利亚2003年

颁布了《垃圾邮件法案》，均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注：该文节选自王雪飞、张一农、秦军撰写的《国外互联网管理经验分析》，发表于《现代电信科

技》2007年5月第5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供稿） 

国家/地区 法律名称 

美国 
《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 

《未成年人互联网保护法》 

欧盟 

《保护未成年人和人权尊严建议》（1998） 

《儿童色情框架决定》（2004） 

《保护未成年人和人权尊严建议》 

《儿童色情框架决定》（2004） 

英国 《青少年保护法》 

法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 

德国 《传播危害青少年文字法》 

韩国 《青少年保护法》 

巴西 《青少年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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